
道路、交通安全推广及单车网络发展工作小组_会议纪要_20210930 p.1 

 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推 广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 

2 021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

 

 

日  期 ﹕  2 0 2 1 年 9 月 3 0 日 (星 期 四 )  

时  间 ﹕  上 午 1 0 时 0 1 分 至 11 时 0 5 分  

地  点 ﹕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 谭 尔 培 议 员   主 席  

 陈 振 哲 议 员  成 员  

 苏 达 良 议 员  成 员  

 施 玲 玲 女 士  秘 书  

 

 

列 席 者 ：  

 

 黄 耀 东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联 络 主 任 ( 4 A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曾 伟 辉 先 生  大 埔 警 区 交 通 执 法 专 队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陈 嘉 辉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2／ 运 输 署  

 余 志 英 先 生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1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 

 区 镇 濠 议 员  成 员  

 陈 蔚 嘉 议 员  成 员  

 何 伟 霖 议 员  成 员  

 刘 勇 威 议 员  成 员  

 姚 钧 豪 议 员  成 员  

 

 

请 假 者 ：  

 

 林 奕 权 议 员 ,  M H  成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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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会 词  

 

  主 席 欢 迎 成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道 路 、交 通 安 全 推 广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

组 (“ 工 作 小 组 ” ) 2 02 1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。  

 

2 .   主 席 表 示 ，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(“《 常 规 》” )第 5 1 ( 1 )条 ，区 议 会 只 会

同 意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(包 括 因 怀 孕 而 引 起 的 身 体 不 适 )、 担 任 陪 审 员 、 代 表 区 议

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、 出 席 行 政 会 议 、 分 娩 或 侍 产 的 书 面 缺 席

申 请 。 工 作 小 组 可 按 《 常 规 》 第 4 2 条 另 行 决 定 是 否 根 据 第 5 1 ( 1 )条 所 规 定 的 程

序 处 理 成 员 的 缺 席 申 请 。 主 席 请 成 员 考 虑 上 述 安 排 ， 席 上 没 有 成 员 反 对 ， 故 在

本 工 作 小 组 的 任 期 内 ， 成 员 以 个 人 理 由 呈 交 的 书 面 缺 席 申 请 可 获 接 纳 。 主 席 续

表 示 ， 林 奕 权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， 并 已 在 会 前 向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提 交 缺

席 通 知 。  

 

3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上 述 成 员 的 缺 席 申 请 。  

 

 

I .  香 港 警 务 处 — 有 关 “ 单 车 交 通 意 外 黑 点 ” 警 告 横 额 的 设 计 建 议  

 

4 .  主 席 欢 迎 香 港 警 务 处 (“ 警 务 处 ” )大 埔 警 区 交 通 执 法 专 队 曾 伟 辉 先 生 就 是

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5 .  曾 伟 辉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有 编 制 路 口 交 通 黑 点 名 单 ， 亦 有 相 应 交 通 标 志 提

醒 道 路 用 户 。 警 方 现 计 划 针 对 单 车 交 通 黑 点 设 计 交 通 标 志 ， 并 以 横 额 或 易 拉 架

形 式 提 醒 道 路 使 用 者 ， 请 成 员 就 设 计 和 展 示 形 式 提 出 意 见 。  

 

6 .  有 成 员 认 为 相 关 设 计 图 则 可 考 虑 应 用 在 交 通 标 志 上 ， 未 必 适 合 以 横 额 或 易

拉 架 形 式 展 示 。  

 

7 .  曾 伟 辉 先 生 响 应 ， 警 方 须 先 就 设 置 交 通 黑 点 标 志 向 运 输 署 申 请 ， 目 前 如 以

横 额 或 易 拉 架 形 式 展 示 相 信 亦 能 起 同 样 作 用 。  

 

8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该 设 计 用 于 长 形 横 额 会 留 有 空 白 位 置 ，可 善 用 横 额 的 所 有 空 间 ，调

整 排 版 及 设 计 。  

( i i )  该 标 志 现 时 未 获 广 泛 使 用 ，市 民 未 必 能 辨 识 标 志 的 意 思 ，可 考 虑 放

大 字 体 ， 有 需 要 时 附 上 中 英 对 照  

( i i i )  落 实 此 设 计 前 希 望 有 宣 传 ， 令 大 众 对 此 标 志 有 更 深 了 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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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主 席 认 为 需 放 大 单 车 图 案 ， 方 便 道 路 用 户 可 从 远 处 辨 认 单 车 图 案 。 其 次 ，

若 决 定 以 横 额 方 式 宣 传 ， 可 在 横 额 简 介 有 关 新 标 志 的 意 思 。 同 时 ， 他 查 询 警 方

摆 放 标 志 的 准 则 及 选 址 ， 是 否 依 循 一 般 交 通 黑 点 的 准 则 。 此 外 ， 警 方 会 否 在 非

单 车 径 的 路 段 (例 如 西 沙 路 一 带 )摆 放 相 关 标 志 。  

 

1 0 .  曾 伟 辉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警 方 会 因 应 过 去 一 年 交 通 意 外 次 数 ， 按 次 序 选 出 5 个

交 通 黑 点 ， 并 在 摆 放 横 额 的 申 请 获 通 过 后 展 示 横 额 。  

 

 

I I .  香 港 警 务 处 — 有 关 改 善 大 贵 街 近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单 车 安 全 的 建 议  

 

1 1 .  主 席 欢 迎 运 输 署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2 陈 嘉 辉 先 生 、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

署 ” )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1 余 志 英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1 2 .  主 席 向 成 员 展 示 图 片 ，他 指 出 ，大 贵 街 近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入 口 太 贴 近 洗 手 间 ，

市 民 进 出 洗 手 间 时 容 易 被 单 车 撞 到 。  

 

1 3 .  曾 伟 辉 先 生 表 示 ，大 埔 海 滨 公 园 是 交 通 黑 点 之 一 ，去 年 曾 录 得 2 0 宗 交 通 意

外 。 图 中 所 示 5 号 洗 手 间 外 右 方 是 单 车 径 及 单 车 停 泊 处 ， 故 建 议 运 输 署 联 同 康

文 署 重 新 规 划 并 进 行 相 应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。  

 

1 4 .  陈 嘉 辉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早 前 曾 到 场 视 察 ， 发 现 标 示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黄 色 油

漆 有 脱 落 情 况 ， 署 方 会 安 排 维 修 并 重 新 上 漆 。 此 外 ， 单 车 过 路 处 前 后 亦 有 署 方

设 立 的 交 通 标 志 指 示 行 人 过 路 的 地 方 ， 并 划 有 单 车 减 速 线 ， 希 望 藉 此 提 醒 各 道

路 使 用 者 。  

 

1 5 .  余 志 英 先 生 表 示 ，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共 有 6 个 洗 手 间 ， 近 单 车 径 的 洗 手 间 有 3

个 ， 而 5 号 洗 手 间 及 其 出 入 口 主 要 为 单 车 使 用 者 而 设 。 康 文 署 暂 时 亦 未 有 发 现

上 述 地 点 意 外 频 生 ， 若 警 方 认 为 有 需 要 作 改 善 ， 署 方 会 尽 量 配 合 。  

 

1 6 .  有 成 员 查 询 该 处 所 录 得 交 通 意 外 的 具 体 数 字 以 掌 握 实 际 情 况 。  

 

1 7 .  主 席 同 意 ， 并 表 示 早 前 于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(“ 交 运 会 ” )会 议 上 亦 同 样 有

委 员 查 询 有 关 数 字 。  

 

1 8 .  曾 伟 辉 先 生 响 应 指 ，大 贵 街 近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由 2 0 2 0 年 8 月 至 2 0 2 1 年 7 月

间 共 录 得 2 0 宗 交 通 事 故 ， 由 于 意 外 发 生 次 数 较 多 ， 故 警 方 已 将 之 纳 入 交 通 黑

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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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主 席 指 出 ，根 据 警 方 所 提 供 的 数 字 ，该 处 每 月 平 均 发 生 多 于 一 宗 交 通 事 故 ，

相 信 有 需 要 作 出 改 善 。  

 

2 0 .  余 志 英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康 文 署 主 要 负 责 公 园 管 理 ， 故 早 前 未 有 掌 握 相 关 意 外

数 字 。 他 指 出 ， 各 部 门 应 先 就 意 外 发 生 的 原 因 详 加 分 析 ， 方 可 对 症 下 药 。 大 埔

海 滨 公 园 入 口 已 装 有 铁 马 ， 相 信 可 令 单 车 使 用 者 在 横 越 单 车 径 前 减 速 ， 若 需 再

加 装 铁 马 或 在 园 内 摆 放 警 示 牌 ， 署 方 均 乐 意 配 合 。  

 

2 1 .  曾 伟 辉 先 生 提 出 ， 警 方 可 与 康 文 署 合 作 ， 在 园 内 摆 放 警 方 单 车 交 通 黑 点 的

横 额 或 易 拉 架 ，提 醒 道 路 使 用 者 出 入 洗 手 间 或 领 回 单 车 时 留 意 两 边 往 来 的 单 车 。

此 外 ， 警 方 亦 可 与 运 输 署 合 作 ， 在 围 栏 上 展 示 横 额 ， 藉 此 提 高 市 民 对 交 通 黑 点

的 关 注 。  

 

2 2 .  陈 嘉 辉 先 生 同 意 警 方 在 围 栏 上 展 示 横 额 的 要 求 。此 外 ，他 表 示 单 车 径 设 计

上 亦 有 相 应 措 施 提 醒 单 车 使 用 者 减 速 ，署 方 将 再 检 视 是 否 有 进 一 步 改 善 的 空 间 。 

 

2 3 .  有 成 员 向 警 方 代 表 查 询 是 否 有 资 料 是 关 于 发 生 意 外 的 原 因 。  

 

2 4 .  曾 伟 辉 先 生 响 应 指 ，警 方 未 有 详 细 分 析 该 2 0 宗 意 外 ，然 而 普 遍 的 意 外 成 因

均 是 单 车 使 用 者 在 停 泊 单 车 使 用 园 内 洗 手 间 后 ，折 返 取 车 时 与 驶 过 的 单 车 相 撞 。

他 建 议 运 输 署 考 虑 在 该 处 设 标 示 要 求 单 车 使 用 者 下 车 ， 并 增 设 行 人 过 路 处 ， 以

免 发 生 更 多 同 类 型 意 外 。  

 

2 5 .  陈 嘉 辉 先 生 备 悉 警 方 要 求 ， 并 将 于 会 后 作 检 视 。  

 

2 6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希 望 与 会 的 部 门 代 表 能 提 供 更 多 图 片 和 数 据 以 便 讨 论 。  

( i i )  查 询 该 处 黄 线 的 性 质 ，是 画 于 单 车 径 内 提 醒 单 车 使 用 者 ，或 是 提 醒

行 人 过 路 的 过 路 线 。  

( i i i )  该 处 地 形 及 设 施 的 设 计 并 不 理 想 ，容 易 酿 成 意 外 ，故 认 为 除 提 示 道

路 使 用 者 外 ，加 装 铁 马 可 能 可 以 使 道 路 使 用 者 更 留 意 路 面 情 况 ，同

时 亦 希 望 运 输 署 能 改 善 上 址 的 设 计 。  

 

2 7 .  主 席 认 为 于 单 车 停 泊 处 设 置 提 示 牌 较 合 适 。  

 

2 8 .  陈 嘉 辉 先 生 补 充 指 ， 该 单 车 径 内 大 范 围 填 满 黄 色 油 漆 ，提 醒 道 路 用 户 留 意

区 域 重 迭 的 情 况 并 注 意 安 全 。  

 



- 5  - 

 

道路、交通安全推广及单车网络发展工作小组_会议纪要_20210930 p.5 

 

2 9 .  余 志 英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就 摆 放 交 通 黑 点 横 额 和 易 拉 架 及 增 设 铁 马 等 建 议 ， 康

文 署 乐 意 作 出 配 合 。  

 

3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相 关 改 善 措 施 可 于 会 议 后 与 相 关 部 门 代 表 作 详 细 讨 论 ， 并 请 相

关 部 门 代 表 可 先 行 离 席 。  

 

I I I .  有 关 建 议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举 办 道 路 、交 通 安 全 推 广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活

动 的 事 宜  

 

3 1 .  主 席 欢 迎 成 员 就 题 述 事 项 提 出 意 见 。 工 作 小 组 过 往 主 要 以 一 次 性 举 办 嘉 年

华 等 活 动 ， 而 早 前 于 交 运 会 通 过 由 工 作 小 组 负 责 举 办 推 广 单 车 活 动 。 他 认 为 推

广 单 车 对 交 通 及 环 境 等 大 有 裨 益 ， 故 希 望 工 作 小 组 藉 此 举 办 推 广 单 车 代 步 的 活

动 ， 并 首 先 建 议 提 出 以 月 租 或 共 享 单 车 的 形 式 作 推 广 。  

 

3 2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推 行 共 享 单 车 计 划 或 涉 及 商 业 机 构 就 营 运 模 式 的 考 虑 ，导 致 坊 间 的

共 享 单 车 计 划 未 能 普 及 ， 故 需 考 虑 共 享 单 车 是 否 最 有 效 方 案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区 内 的 单 车 径 网 络 完 善 ，适 合 推 广 单 车 代 步 。 成 员 举 例 指 ， 阿

姆 斯 特 丹 崇 尚 单 车 代 步 ，当 地 政 府 亦 有 相 应 政 策 及 配 套 以 推 广 使 用

单 车 。 香 港 都 市 交 通 繁 忙 ， 相 关 的 政 策 未 必 适 合 ， 但 认 为 除 举 办 嘉

年 华 外 ， 应 适 当 地 让 市 民 真 实 体 验 单 车 代 步 。  

 

3 3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相 信 秋 冬 期 间 推 行 单 车 活 动 可 提 升 市 民 参 加 意 欲 。  

( i i )  同 意 在 都 市 环 境 下 实 践 单 车 代 步 有 一 定 的 困 难 。他 指 出 ，荷 兰 除 路

面 配 套 外 ，亦 有 推 行 减 轻 税 款 等 政 策 ，并 会 鼓 励 雇 主 在 办 公 室 设 立

淋 浴 间 和 储 物 柜 方 便 使 用 单 车 的 员 工 ， 认 为 有 关 政 策 值 得 参 考 。  

( i i i )  大 埔 单 车 网 络 发 达 ，适 合 推 广 单 车 代 步 ，相 信 亦 能 方 便 居 于 乡 郊 的

市 民 往 返 铁 路 及 市 区 等 地 。  

( i v )  现 时 单 车 月 租 价 格 约 3 0 0 至 4 0 0 元 ， 而 共 享 单 车 收 费 则 每 半 小 时 3

元 。 除 计 划 收 费 ，他 认 为 需 考 虑 单 车 停 泊 位 置 供 应 ，故 相 信 如 推 行

有 关 计 划 ， 需 要 由 多 个 政 府 部 门 协 调 。  

( v )  为 避 免 单 车 违 泊 的 情 况 ，他 亦 建 议 在 单 车 加 上 卷 标 或 定 位 装 置 ，追

踪 参 与 计 划 人 士 的 违 泊 纪 录 ， 同 时 考 虑 引 入 惩 罚 机 制 。  

( v i )  建 议 考 虑 以 手 机 程 序 或 购 买 月 租 劵 形 式 作 计 划 登 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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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概 括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担 心 有 关 活 动 会 造 成 更 多 单 车 违 泊 或 弃 置 单 车 问 题 ，认 为 需 重 点 处

理 单 车 泊 位 供 应 问 题  

( i i )  共 享 单 车 并 非 用 家 所 拥 有 ，容 易 造 成 违 泊 问 题 。相 反 ，由 于 月 租 单

车 或 牵 涉 自 身 ， 相 信 用 家 相 对 上 会 较 尽 责 。  

( i i i )  单 车 的 原 装 配 置 未 必 完 全 符 合 活 动 要 求 ，有 机 会 牵 涉 营 运 方 的 额 外

投 资 ，然 而 主 席 建 议 有 关 活 动 涵 盖 平 日 ，对 单 车 营 运 者 而 言 亦 算 诱

因 。  

( i v )  成 员 请 主 席 和 秘 书 处 跟 进 大 埔 踩 单 车 月 的 活 动 ，拟 备 拨 款 申 请 ，方

便 工 作 小 组 讨 论 。  

 

3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相 信 工 作 小 组 可 与 运 输 署 研 究 能 否 再 增 加 单 车 泊 位 。 此 外 ， 工

作 小 组 亦 需 进 一 步 探 讨 有 关 惩 罚 机 制 。 如 共 享 单 车 限 制 于 周 一 至 周 五 使 用 ， 相

信 可 避 免 假 日 期 间 违 泊 等 问 题 。相 反 ，月 租 形 式 会 较 难 控 制 所 衍 生 的 违 泊 问 题 。

他 建 议 要 求 活 动 参 加 者 签 署 声 明 ， 以 确 保 参 加 者 在 合 法 位 置 停 泊 单 车 。  

 

3 6 .  有 成 员 建 议 先 作 短 期 试 行 作 观 察 ， 令 工 作 小 组 更 易 掌 握 活 动 成 效 ，惟 需 考

虑 营 运 商 会 否 因 此 而 不 欲 参 与 。  

 

3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讨 论 至 今 仍 未 能 决 定 采 用 共 享 或 月 租 单 车 模 式 ， 希 望 工 作 小 组

授 权 主 席 与 秘 书 处 研 讨 相 关 细 节 。同 时 ，他 希 望 与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探 讨 其 他 细 节 ，

例 如 是 否 应 同 时 考 虑 推 广 交 通 安 全 、 向 用 户 提 供 的 配 置 及 第 三 方 保 险 等 。 至 于

违 泊 罚 则 方 面 ， 主 席 询 问 成 员 是 否 对 此 有 建 议 ， 例 如 收 取 按 金 再 作 扣 除 等 。  

 

3 8 .  有 成 员 指 出 ， 参 与 者 触 犯 的 违 规 事 项 ， 理 当 由 参 与 者 自 行 负 责 。 一 旦 参 与

者 有 违 泊 行 为 ， 便 需 厘 清 究 竟 责 任 属 参 与 者 抑 或 是 营 运 方 。 成 员 亦 相 信 月 租 单

车 比 共 享 单 车 较 易 追 溯 参 与 者 ， 但 未 知 会 否 牵 涉 到 相 关 权 责 问 题 。  

 

3 9 .  主 席 认 为 参 与 者 应 就 违 泊 负 上 较 大 责 任 ，而 营 运 方 应 承 担 单 车 失 窃 等 相 关

风 险 ， 故 相 信 收 取 按 金 可 保 障 双 方 利 益 。  

 

4 0 .  有 成 员 提 出 具 体 运 行 模 式 可 待 主 席 与 相 关 团 体 磋 商 后 作 决 定 。  

 

4 1 .  主 席 表 示 曾 与 秘 书 处 商 讨 活 动 应 以 公 众 招 标 抑 或 是 与 团 体 合 作 的 模 式 运

作 。 公 开 招 标 是 公 开 邀 请 单 车 公 司 合 作 举 办 活 动 ， 他 曾 向 业 内 人 士 查 询 ， 应 有

多 于 一 间 公 司 愿 意 承 包 ， 毋 须 担 心 缺 乏 竞 争 者 。 而 团 体 合 作 则 是 要 求 团 体 提 交

建 议 书 ， 然 后 由 获 拣 选 的 团 体 承 包 整 个 单 车 活 动 。 主 席 询 问 成 员 是 否 有 建 议 的

方 案 。  



- 7  - 

 

道路、交通安全推广及单车网络发展工作小组_会议纪要_20210930 p.7 

 

 

4 2 .  有 成 员 指 出 ， 公 开 招 标 或 需 列 出 多 项 条 款 ， 筹 备 招 标 工 作 亦 较 复 杂 。  

 

4 3 .  主 席 同 意 成 员 看 法 ， 但 未 知 合 作 团 体 是 否 较 易 执 行 ， 他 稍 后 会 联 络 团 体 后

再 作 商 讨 。由 于 推 广 计 划 属 于 本 届 区 议 会 的 新 活 动 ，故 当 中 存 在 许 多 不 确 定 性 。

主 席 询 问 成 员 和 秘 书 处 对 活 动 是 否 有 其 他 响 应 。  

 

4 4 .  主 席 请 工 作 小 组 授 权 由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与 秘 书 处 议 决 大 埔 单 车 月 的 相 关 活

动 细 节 。  

 

4 5 .  工 作 小 组 一 致 通 过 以 上 授 权 。  

 

 

I V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4 6 . 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
 

V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4 7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知 。  

 

4 8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上 午 11 时 0 5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2 3 年 9 月  


